                                                                                                                                                                                      2018年度炎陵县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1、 基本情况
  炎陵县图书馆共收到中央专项资金60万元。
收到指标情况：湘财文指〔2018〕12号，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般项目）专项资金60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 前期准备
  严格按照《中央补助地方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5〕52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将绩效考核工作作为当前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和落实。
（2） 组织过程
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由于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般项目）专项资金下拨至县图书馆本级，我馆认真汇总资料，制定专项资金使用明细，并填报《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撰写自评报告。
（3） 分析评价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般项目）专项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管理制度健全且得到了有效执行，对炎陵县公共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严格按照资金的使用范围与原则、申报与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综合评价结论
通过中央专项资金的投入，为我县图书馆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达到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实现和保障我县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总体目标，全面推进炎陵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四、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炎陵县图书馆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般项目）专项资金60万元全部到账。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般项目）专项资金已使用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图书馆馆舍维修改造工程费用7.6423万元：图书馆舍维修工程预算咨询费0.3万元；工程监理费2万元；工程设计服务费0.5万元；卫生清理费用0.4万元；窗口清洁及图书、设备搬运等费用0.5395万元；馆舍土地平整等费用0.544万元；苗木栽种费用1.952万元；图书馆零星维修费用1.4068万元。 
图书馆荟英亭区域园林维修改造工程费用22.4587万元：用于山体清表、土方整形、护栏安装、路面铺装、砖砌台阶和围墙、亭子翻修等费用共计19.7817万元；荟英亭绿化改造工程费用2.677万元。
图书馆院内道路及室外改造工程费用29.899万元：图书馆院内道路及室外改造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0.3万元；院内道路及室外改造工程招标代理服务费0.4712万元；院内道路及室外改造工程设计费0.8万元；院内道路及室外改造工程监理费1.178万元；院内道路及室外改造工程工程费23.5813万元；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费3.5685万元。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完成图书馆馆舍整体改造。图书馆馆舍墙体（含室内、室外）进行修复、粉刷；对馆舍木质门窗腐朽、线路老化、屋顶漏水等问题进行整改装修，并新建公共卫生间两个，不仅消除了图书馆馆舍安全隐患，也大大改善了图书馆馆舍环境，为读者来馆借阅书籍、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需求，丰富百姓精神文明生活。图书馆在对馆舍进行维修改造的同时，也对图书馆区域内的荟英亭、室外道路进行修整、改造、翻新，不仅让读者在书的海洋开阔视野，也能在闲暇之余放松心情、增添乐趣。
（3）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力推动炎陵县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深入开展。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高效、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通过对图书馆的维修改造提升，阅读环境的改善，吸引更多的读者前来图书馆借阅书籍，查阅资料，不断推动全民阅读氛围日益浓厚。
     （2）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通过图书馆馆舍维修改造提升，为公共文化服务搭建坚实的硬实力，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图书馆的软实力，开展多样多才的文化活动，提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bookmark: _GoBack]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和更优良的文化环境，使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群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也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逐渐丰富，满意度不断提高。
    五、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无
    改进措施：无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改进预算管理的重要依据，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到位。
绩效评价结果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七、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绩效管理工作按照“谁分配、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的要求，由县财政局、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统一组织、分配实施。本单位根据各自职责，专款专用，做好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工作。
    （二）、科学合理编制项目绩效目标，积极配合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按要求及时报送有关材料，并对所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三）、对项目实施中产生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纠正和整改；未按要求实施整改的，将依照有关财经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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